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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95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鄭召集人麗君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略)                紀錄：林士堯 

壹、 確認第 94 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 

一、項次 8，請辦理下列事項： 

(一)感謝內政部消防署提出之「全國火災統計分析報告」，

請相關機關（單位)及內政部列為重要參考，未來在監

管相關標準，以及經濟部的產品安全標準上均應予以

重視。 

(二)請內政部在老宅延壽政策上，結合更新室內配線，並

試辦鼓勵老宅更新室內配線，以維護安全。 

(三)請內政部將上開統計分析報告提供地方政府，以利地

方政府建管單位予以重視。 

二、項次 1、3、5、7，解除列管，其餘繼續列管。 

參、 提案事項： 

一、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交通部研擬之『國內線航空乘客

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一

點、第二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交通部辦理下列事項： 

1、依法公告。 

2、請詳細對外說明本次修正對消費者保護之意旨，

例如有關退票規定係為使機位得以釋出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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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費者，以及消費者因不可抗力等事由，售票

單位得免收退票費用等，俾使消費者清楚知悉。 

3、請以多元方式宣導新制內容，並說明本次修正維

護消費者權益之目的性，適時辦理契約查核，以

維護消費者權益。。 

二、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市售嬰幼兒食品品質檢測及標示

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衛生福利部及相關部會高度重視本案之查驗結果，

嬰幼兒食品含鉛等重金屬可能造成重大傷害，應予

高度重視，雖已依法查處，仍請加強辦理下列事項： 

1、加強進口嬰幼兒食品之邊境管制，對於本案不合

格商品之進口商應加強輸入管制措施，針對同進

口商輸入同產地、同貨品分類號列之商品採加強

抽批查驗，提高抽驗率。 

2、強化境內源頭管理，請農業部、環境部及衛生福

利部共同合作，強化農地及灌溉水源之重金屬監

測，避免重金屬超標之原料或最終商品進入市場，

並將請陳政務委員時中督導。 

3、請持續進行相關教育宣導，強化業者自主管理及

法遵意識，並針對市售嬰幼兒食品不定期進行品

質檢測，並擴大持續查驗，以維護嬰幼兒食品安

全。 

4、有關相關資訊及提醒，請參考委員意見(如於醫

療院所、嬰幼兒施打預防針之場所公告相關資訊

等)，能夠讓家長予以重視，大家一起守護嬰幼

兒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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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網路通路無法購足同批號商品數量供作檢測查

核部分，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就查核技術作規劃，強

化線上商品的查察。 

三、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內政部研擬之『成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二點附件一

(建物現況確認書)修正草案」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內政部辦理下列事項： 

1、依法公告。 

2、請以多元方式宣導修正內容，以充實消費資訊，

並適時辦理契約查核，維護消費者購屋權益。 

四、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市售二次電池供電之充電式電風

扇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主管機關經濟部辦理下列事項： 

1、對於標示查核不符合規定之商品，應儘速依法查

處。 

2、對於移動型風扇商品之標示，請持續對業者加強

宣導，商品的品質應符合相關國家標準，標示也應

符合規定；並且多加強對消費者持續宣導，讓消費

者能夠提高相關消費意識。 

3、相關執行成果將納入消費者保護業務年度績效考

核。 

五、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飯店自助餐廳生魚片檢測」案。 

裁示： 

(一)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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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衛生福利部辦理下列事宜： 

1、督導地方政府，儘速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

關規定，就相關環節業者進行妥處，並監督業者改

善完畢。 

2、請會同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及公協會持續向餐飲業

者進行相關教育宣導。 

3、請持續加強生魚片品質檢驗並列入查核重點。 

4、請進行跨單位(所屬食品藥物管理署及國民健康

署等)研議強化孕婦飲食方面風險分析及資訊提

供，並透過孕婦經常使用特定的管道提供相關參

考資訊。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